现场资格复审材料要求

报考人员携带应聘岗位所需有关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向审核人员出示应聘材料的原件（核验后留存复印件），由审核人员复审。
现场资格复审时，应提供如下材料原件与复印件：
（1）有效期内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2）研究生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本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普通高校2026年毕业生，须提供《毕业生就业推荐表》；2024、2025年毕业未就业的考生，如毕业后从未落实工作单位的，须提供所在学校出具的《毕业生就业推荐表》；如毕业后已落实工作单位但在报名时无工作单位的，须提供个人社保缴纳证明（时间为毕业后至报名时）、本人实际报名前的离职证明；
（3）双向就业协议书（电子签约可不带）；
按照国（境）外学历学位报名的，需提供国家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材料。国（境）外毕业人员，如尚未完成国家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须提供拟申请认证学历（学位）的中文翻译件，并在资格复审现场填写承诺书。
（4）如报考人员提供的毕业证书或者《毕业生就业推荐表》不能明确专业方向与报考岗位专业要求一致的，必须提供盖有学院公章的包含报考人员本人研究方向（与报考岗位专业要求一致）的证明；
（5）招聘岗位所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如执业医师资格证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等。尚未取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的考生，需提供在培证明。
（6）“两个同等对待对象”还须提供盖有住培单位公章的包含报考人员是否为面向社会招收的住培证明；
（7）以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报考人员，还须提供退役证明材料；
（8）从国家统一招生的普通高校毕业，参加基层服务项目的报考人员，还须提供参加服务项目前无工作经历证明、服务期满且考核合格证明；
（9）委培生须提供委培单位及所在院校同意报考证明；
（10）招聘岗位要求有工作经历的，须提供用人单位盖章的书面证明材料或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出具的养老保险缴纳记录；
（11）业绩成果：本科与研究生阶段论文发表情况、科研获奖情况、获得校级及以上奖学金证明、校级及以上获奖表彰证书等证明材料。
[bookmark: _GoBack]
